花溪区普惠托育服务补助资金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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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我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21]35号）、《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函[2020]29号）文件精神，结合花溪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1、 补助对象
辖区内普惠性托育机构和开设普惠性托班的幼儿园。
2、 补助条件
（一）相关信息及时、准确录入“国家托育机构网络直报系统”；
（二）按照备案托位数规范收托，一次性收取托育服务费用不超过3个月，且收费标准进行公示；
（三）经营主体及主要负责人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未受到与婴幼儿照护服务从业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公安、消防等部门通报安全隐患，或虽受到过行政处罚（通报安全隐患）但已整改完毕；1年内未发生重大负面事件（舆情）；
（四）财务核算规范，财务制度健全，账目清晰。
3、 补助标准及拨付程序
按照实际入托人数（最高不超过备案托位数），分别给予每人每月100元补助，按实际入托月数计算。
每年11月底前由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及幼儿园填写《花溪区普惠托育机构服务补助资金申报表》（附件1），并附入托人员花名册、收费凭证及区卫健局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向区卫生健康局申报，区卫健局审核后按程序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
4、 资金使用范围及监督管理
普惠托育服务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保育活动及行政管理、人员培训、业务用房改造、基本设施设备配置、场地租赁等支出，不得用于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等方面。
在补助资金下达前已停止运营的托育机构一律不享受补助；对提交虚假资料或其他方法骗取补助资金的托育机构，依法追究机构法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并取消今后补助资格。
托育机构主动积极配合接受审计、区卫健局、区教育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对普惠性托育机构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发现下列情形之一，责令整改、停拨并收回相应财政补助资金：
（一）虚报托位数，骗取财政补助经费；
（二）向家长收取与入托挂钩的赞助费或存在乱收费行为；
（三）上一年度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或发生群体性事件造成较大社会影响；
（四）日常监管中发现重大问题；
（五）托育机构违反托育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
（六）补助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支付利息、对外投资。
五、附则
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试行，试行一年。国家、贵州省、贵阳市有关资金补助政策有调整变动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由区卫健局负责解释。

附件：花溪区普惠托育机构服务补助资金申报表
















花溪区普惠托育机构服务补助资金申报表

机构名称：                           填报时间：
	备案时间
	
	备案托班数
	
	备案托位数
	

	实际入托人数
	
	实际入托月数
	
	申请补贴金额
	

	机构签字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乡（镇、街道）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区卫健局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附：入托人员花名册 收费凭证 其他需提供的印证资料



